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2號

抗  告  人    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  李景山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賴韋治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

月3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拍字第69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者，得為抗告，非訟事件法第41條第

1項定有明文。本件相對人於原審雖以黃朝秋為相對人聲請

拍賣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物，惟抗告

人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兆生活公司）、李景

山為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債務人，李景山並將

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為信託之委託人，堪認抗告

人因原審准予拍賣系爭不動產之裁定而權利受侵害，依上開

規定，抗告人自得提起本件抗告，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李景山及第三人李惠菁為擔保

第三人美兆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兆生技公司）、萬美

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萬美公司）、陳薇旭及抗告人（下合稱

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對相對人現在及將來所負之債務，於

民國111年11月29日將系爭不動產為相對人設定新臺幣（下

同）8,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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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持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共同簽立之票面金額2,475萬

元、5,000萬元本票2紙（下合稱系爭本票）為付款之提示，

僅獲支付部分款項，迄今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尚積欠相對人6

9,478,438元，嗣李景山、李惠菁雖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

予黃朝秋，惟系爭抵押權不因此受影響，爰聲請裁定准予拍

賣抵押物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聲請意旨所載設定系爭抵押權、美兆

生技公司等5人向相對人借款並共同簽立系爭本票之時序有

誤，且美兆生活公司、萬美公司、美兆生技公司仍繼續清償

對相對人之系爭本票債務，相對人所得受償之金額非69,47

8,438元。又相對人就系爭本票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於1

12年10月20日、同年月23日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惟李景山、

李惠菁於裁定前之同年8月11日即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

黃朝秋，依信託法第12條第1項本文規定，相對人自不得對

信託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原裁定准予拍賣系爭不動

產，顯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本件相對人聲請拍賣李景山、李惠菁信託予黃朝秋之系爭不

動產，經原審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31日以113年度司拍字

第69號裁定准予拍賣。抗告人對之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

抗告。

五、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但其

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

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

清償，民法第867條、第87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關於普

通抵押權之規定，依民法第881條之17規定，於最高限額抵

押權準用之。次按，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事

件，法院於裁定前，就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應使債務人

有陳述意見之機會，非訟事件法第74條規定甚明。該條立法

理由載明：「…二、最高限額抵押權雖曾經地政機關辦理登

記，惟其債權額未確定，故於聲請拍賣抵押物程序易生爭

執，為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雙方之權益，法院於裁定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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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使債務人就所擔保之『現存』債權額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爰增訂本條。又為免阻礙社會大眾對最高限額抵押權制度之

利用，法院於債務人陳述意見後，即應參照現有相關之法

律、判例 (例如最高法院71年台抗字第306號判例) ，依職

權逕為准駁之裁定，毋庸另為明文，一併敘明」。

六、另按，「最高限額抵押，抵押權成立時，可不必先有債權存

在，縱經登記抵押權，因未登記已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如

債務人或抵押人否認先已有債權存在，或於抵押權成立後，

曾有債權發生，而從抵押權人提出之其他文件為形式上之審

查，又不能明瞭是否有債權存在時，法院自無由准許拍賣抵

押物」、「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

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

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

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債務人或抵押人對

抵押債權之存否如有爭執，應另循訴訟途徑以謀解決」，此

有最高法院71年度台抗字第306號裁定、94年度台抗字第631

號裁定可資參照。

七、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他項

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2067號民事裁定、臺灣士林地

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2072號民事裁定、系爭本票為證

（見原審卷第15至31頁），堪信為真。又觀諸臺北市中山地

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系爭抵押權之土地、建築改良物

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系爭抵押權登記日期為111年11月2

9日，權利人為相對人、債務人為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義務

人為李景山及李惠菁，擔保債權總金額為8,400萬元，擔保

債權種類及範圍為「擔保債務人對權利人現在（包括過去所

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

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

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1年11月24日（見原審卷第15至23

頁），而系爭本票形式上觀察，具備票據法第120條第1項規

定之本票應記載事項，為有效本票，且發票日期111年11月2

5日在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即141年11月24日）

前，系爭本票所載到期日112年6月22日亦已屆至（見原審卷

第27、31頁），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以112年度司票

字第22067號、112年度司票字第22072號裁定，就系爭本票

其中2,391萬元及利息、45,568,438元及利息准予本票強制

執行（見原審卷第25、29頁），堪認相對人已有系爭抵押權

登記擔保範圍之本票債權存在，且該本票債權已屆清償期而

未受清償。原審依非訟事件程序審查，裁定准許相對人拍賣

系爭不動產，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所得受償之

金額非69,478,438元云云，核屬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爭執，

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應另循訴訟程序解決，尚非本件非訟

程序所得審究。另抗告人主張原裁定聲請意旨所載時序有誤

云云，無礙原審就相對人聲請拍賣抵押物形式上審查之結

果，且非原審裁定理由，其主張自無足取。

㈡、復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

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亦有明文。參諸該條立

法理由記載：「一、…但為保障信託關係發生前已生之權利

及因信託財產所生或處理信託事務發生之稅捐、債權，依下

列權利取得之執行名義可例外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一、就

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例如抵押權）；

二、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例如修繕信託財產之修繕

費債權）；三、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

之權利（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權）。爰設第1項規

定。…」。是以，不動產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

押權後，始將不動產信託予他人，抵押權人、最高限額抵押

權人仍得對信託之不動產向法院聲請拍賣抵押物准予強制執

行。李景山、李惠菁於111年11月29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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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抵押權登記予相對人，嗣李景山、李惠菁於112年8月11

日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有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

所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

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第15至23頁、

個資卷），足見李景山、李惠菁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後，

始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黃朝秋，依上開說明，相對人自得聲

請法院拍賣系爭不動產准予強制執行。抗告人主張系爭不動

產於法院裁定准予系爭本票強制執行前，即已信託登記予黃

朝秋云云，核與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以設定系爭抵押權在信

託關係發生前後，決定得否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不合，其主

張原裁定違反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自難憑採。

㈢、綜上，系爭抵押權依相對人提出之文件形式上審查，已有系

爭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

受清償，原審裁定准許相對人拍賣系爭不動產，於法並無不

合。抗告人爭執原裁定違反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且相

對人已受償部分金額云云，係錯誤適用信託法規定，就抵押

債權之存否亦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原裁定准許

拍賣系爭不動產，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

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

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政哲

　　　　　　　　　　　　　　　　　　法　官　林志洋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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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簡　如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權利範圍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段00

0地號土地

13000分之510 信託前李景山持

分 13000 分 之 25

5、李惠菁持分13

000分之255

2 臺北市○○區○○段0○段00

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

北市○○區○○路000號9樓

之1）

全部 信託前李景山持

分2分之1、李惠

菁持分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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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2號
抗  告  人    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李景山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賴韋治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拍字第6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者，得為抗告，非訟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相對人於原審雖以黃朝秋為相對人聲請拍賣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物，惟抗告人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兆生活公司）、李景山為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債務人，李景山並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為信託之委託人，堪認抗告人因原審准予拍賣系爭不動產之裁定而權利受侵害，依上開規定，抗告人自得提起本件抗告，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李景山及第三人李惠菁為擔保第三人美兆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兆生技公司）、萬美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萬美公司）、陳薇旭及抗告人（下合稱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對相對人現在及將來所負之債務，於民國111年11月29日將系爭不動產為相對人設定新臺幣（下同）8,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詎相對人持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共同簽立之票面金額2,475萬元、5,000萬元本票2紙（下合稱系爭本票）為付款之提示，僅獲支付部分款項，迄今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尚積欠相對人69,478,438元，嗣李景山、李惠菁雖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惟系爭抵押權不因此受影響，爰聲請裁定准予拍賣抵押物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聲請意旨所載設定系爭抵押權、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向相對人借款並共同簽立系爭本票之時序有誤，且美兆生活公司、萬美公司、美兆生技公司仍繼續清償對相對人之系爭本票債務，相對人所得受償之金額非69,478,438元。又相對人就系爭本票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於112年10月20日、同年月23日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惟李景山、李惠菁於裁定前之同年8月11日即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依信託法第12條第1項本文規定，相對人自不得對信託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原裁定准予拍賣系爭不動產，顯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本件相對人聲請拍賣李景山、李惠菁信託予黃朝秋之系爭不動產，經原審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31日以113年度司拍字第69號裁定准予拍賣。抗告人對之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抗告。
五、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67條、第87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關於普通抵押權之規定，依民法第881條之17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次按，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法院於裁定前，就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應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非訟事件法第74條規定甚明。該條立法理由載明：「…二、最高限額抵押權雖曾經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惟其債權額未確定，故於聲請拍賣抵押物程序易生爭執，為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雙方之權益，法院於裁定前，亦應使債務人就所擔保之『現存』債權額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爰增訂本條。又為免阻礙社會大眾對最高限額抵押權制度之利用，法院於債務人陳述意見後，即應參照現有相關之法律、判例 (例如最高法院71年台抗字第306號判例) ，依職權逕為准駁之裁定，毋庸另為明文，一併敘明」。
六、另按，「最高限額抵押，抵押權成立時，可不必先有債權存在，縱經登記抵押權，因未登記已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如債務人或抵押人否認先已有債權存在，或於抵押權成立後，曾有債權發生，而從抵押權人提出之其他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又不能明瞭是否有債權存在時，法院自無由准許拍賣抵押物」、「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債務人或抵押人對抵押債權之存否如有爭執，應另循訴訟途徑以謀解決」，此有最高法院71年度台抗字第306號裁定、94年度台抗字第631號裁定可資參照。
七、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2067號民事裁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2072號民事裁定、系爭本票為證（見原審卷第15至31頁），堪信為真。又觀諸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系爭抵押權之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系爭抵押權登記日期為111年11月29日，權利人為相對人、債務人為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義務人為李景山及李惠菁，擔保債權總金額為8,4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擔保債務人對權利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1年11月24日（見原審卷第15至23頁），而系爭本票形式上觀察，具備票據法第120條第1項規定之本票應記載事項，為有效本票，且發票日期111年11月25日在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即141年11月24日）前，系爭本票所載到期日112年6月22日亦已屆至（見原審卷第27、31頁），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以112年度司票字第22067號、112年度司票字第22072號裁定，就系爭本票其中2,391萬元及利息、45,568,438元及利息准予本票強制執行（見原審卷第25、29頁），堪認相對人已有系爭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本票債權存在，且該本票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原審依非訟事件程序審查，裁定准許相對人拍賣系爭不動產，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所得受償之金額非69,478,438元云云，核屬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爭執，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應另循訴訟程序解決，尚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另抗告人主張原裁定聲請意旨所載時序有誤云云，無礙原審就相對人聲請拍賣抵押物形式上審查之結果，且非原審裁定理由，其主張自無足取。
㈡、復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亦有明文。參諸該條立法理由記載：「一、…但為保障信託關係發生前已生之權利及因信託財產所生或處理信託事務發生之稅捐、債權，依下列權利取得之執行名義可例外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一、就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例如抵押權）；二、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例如修繕信託財產之修繕費債權）；三、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權利（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權）。爰設第1項規定。…」。是以，不動產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權後，始將不動產信託予他人，抵押權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仍得對信託之不動產向法院聲請拍賣抵押物准予強制執行。李景山、李惠菁於111年11月29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系爭抵押權登記予相對人，嗣李景山、李惠菁於112年8月11日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有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第15至23頁、個資卷），足見李景山、李惠菁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後，始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黃朝秋，依上開說明，相對人自得聲請法院拍賣系爭不動產准予強制執行。抗告人主張系爭不動產於法院裁定准予系爭本票強制執行前，即已信託登記予黃朝秋云云，核與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以設定系爭抵押權在信託關係發生前後，決定得否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不合，其主張原裁定違反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自難憑採。
㈢、綜上，系爭抵押權依相對人提出之文件形式上審查，已有系爭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原審裁定准許相對人拍賣系爭不動產，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爭執原裁定違反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且相對人已受償部分金額云云，係錯誤適用信託法規定，就抵押債權之存否亦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原裁定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政哲


　　　　　　　　　　　　　　　　　　法　官　林志洋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簡　如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權利範圍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

		13000分之510

		信託前李景山持分13000分之255、李惠菁持分13000分之255



		2

		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00號9樓之1）

		全部

		信託前李景山持分2分之1、李惠菁持分2分之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2號
抗  告  人    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李景山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賴韋治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
月3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拍字第69號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者，得為抗告，非訟事件法第41條第
    1項定有明文。本件相對人於原審雖以黃朝秋為相對人聲請
    拍賣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物，惟抗告
    人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兆生活公司）、李景
    山為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債務人，李景山並將
    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為信託之委託人，堪認抗告
    人因原審准予拍賣系爭不動產之裁定而權利受侵害，依上開
    規定，抗告人自得提起本件抗告，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李景山及第三人李惠菁為擔保
    第三人美兆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兆生技公司）、萬美
    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萬美公司）、陳薇旭及抗告人（下合稱
    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對相對人現在及將來所負之債務，於
    民國111年11月29日將系爭不動產為相對人設定新臺幣（下
    同）8,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詎
    相對人持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共同簽立之票面金額2,475萬元
    、5,000萬元本票2紙（下合稱系爭本票）為付款之提示，僅
    獲支付部分款項，迄今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尚積欠相對人69,
    478,438元，嗣李景山、李惠菁雖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
    黃朝秋，惟系爭抵押權不因此受影響，爰聲請裁定准予拍賣
    抵押物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聲請意旨所載設定系爭抵押權、美兆
    生技公司等5人向相對人借款並共同簽立系爭本票之時序有
    誤，且美兆生活公司、萬美公司、美兆生技公司仍繼續清償
    對相對人之系爭本票債務，相對人所得受償之金額非69,478
    ,438元。又相對人就系爭本票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於11
    2年10月20日、同年月23日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惟李景山、
    李惠菁於裁定前之同年8月11日即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
    黃朝秋，依信託法第12條第1項本文規定，相對人自不得對
    信託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原裁定准予拍賣系爭不動產
    ，顯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本件相對人聲請拍賣李景山、李惠菁信託予黃朝秋之系爭不
    動產，經原審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31日以113年度司拍字
    第69號裁定准予拍賣。抗告人對之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
    抗告。
五、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但其
    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
    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
    清償，民法第867條、第87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關於普
    通抵押權之規定，依民法第881條之17規定，於最高限額抵
    押權準用之。次按，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
    ，法院於裁定前，就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應使債務人有
    陳述意見之機會，非訟事件法第74條規定甚明。該條立法理
    由載明：「…二、最高限額抵押權雖曾經地政機關辦理登記
    ，惟其債權額未確定，故於聲請拍賣抵押物程序易生爭執，
    為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雙方之權益，法院於裁定前，亦應使
    債務人就所擔保之『現存』債權額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爰增訂
    本條。又為免阻礙社會大眾對最高限額抵押權制度之利用，
    法院於債務人陳述意見後，即應參照現有相關之法律、判例
     (例如最高法院71年台抗字第306號判例) ，依職權逕為准
    駁之裁定，毋庸另為明文，一併敘明」。
六、另按，「最高限額抵押，抵押權成立時，可不必先有債權存
    在，縱經登記抵押權，因未登記已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如
    債務人或抵押人否認先已有債權存在，或於抵押權成立後，
    曾有債權發生，而從抵押權人提出之其他文件為形式上之審
    查，又不能明瞭是否有債權存在時，法院自無由准許拍賣抵
    押物」、「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
    ，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有
    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
    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債務人或抵押人對抵
    押債權之存否如有爭執，應另循訴訟途徑以謀解決」，此有
    最高法院71年度台抗字第306號裁定、94年度台抗字第631號
    裁定可資參照。
七、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他項
    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2067號民事裁定、臺灣士林地
    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2072號民事裁定、系爭本票為證（
    見原審卷第15至31頁），堪信為真。又觀諸臺北市中山地政
    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系爭抵押權之土地、建築改良物抵
    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系爭抵押權登記日期為111年11月29
    日，權利人為相對人、債務人為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義務
    人為李景山及李惠菁，擔保債權總金額為8,400萬元，擔保
    債權種類及範圍為「擔保債務人對權利人現在（包括過去所
    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
    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
    、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擔
    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1年11月24日（見原審卷第15至23頁）
    ，而系爭本票形式上觀察，具備票據法第120條第1項規定之
    本票應記載事項，為有效本票，且發票日期111年11月25日
    在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即141年11月24日）前，
    系爭本票所載到期日112年6月22日亦已屆至（見原審卷第27
    、31頁），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以112年度司票字第2
    2067號、112年度司票字第22072號裁定，就系爭本票其中2,
    391萬元及利息、45,568,438元及利息准予本票強制執行（
    見原審卷第25、29頁），堪認相對人已有系爭抵押權登記擔
    保範圍之本票債權存在，且該本票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
    償。原審依非訟事件程序審查，裁定准許相對人拍賣系爭不
    動產，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所得受償之金額非
    69,478,438元云云，核屬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爭執，揆諸前
    開說明，抗告人應另循訴訟程序解決，尚非本件非訟程序所
    得審究。另抗告人主張原裁定聲請意旨所載時序有誤云云，
    無礙原審就相對人聲請拍賣抵押物形式上審查之結果，且非
    原審裁定理由，其主張自無足取。
㈡、復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
    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亦有明文。參諸該條立
    法理由記載：「一、…但為保障信託關係發生前已生之權利
    及因信託財產所生或處理信託事務發生之稅捐、債權，依下
    列權利取得之執行名義可例外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一、就
    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例如抵押權）；二
    、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例如修繕信託財產之修繕費
    債權）；三、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
    權利（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權）。爰設第1項規定
    。…」。是以，不動產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
    權後，始將不動產信託予他人，抵押權人、最高限額抵押權
    人仍得對信託之不動產向法院聲請拍賣抵押物准予強制執行
    。李景山、李惠菁於111年11月29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系
    爭抵押權登記予相對人，嗣李景山、李惠菁於112年8月11日
    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有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系
    爭不動產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第15至23頁、個
    資卷），足見李景山、李惠菁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後，始
    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黃朝秋，依上開說明，相對人自得聲請
    法院拍賣系爭不動產准予強制執行。抗告人主張系爭不動產
    於法院裁定准予系爭本票強制執行前，即已信託登記予黃朝
    秋云云，核與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以設定系爭抵押權在信託
    關係發生前後，決定得否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不合，其主張
    原裁定違反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自難憑採。
㈢、綜上，系爭抵押權依相對人提出之文件形式上審查，已有系
    爭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
    受清償，原審裁定准許相對人拍賣系爭不動產，於法並無不
    合。抗告人爭執原裁定違反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且相
    對人已受償部分金額云云，係錯誤適用信託法規定，就抵押
    債權之存否亦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原裁定准許
    拍賣系爭不動產，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
    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
    、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
    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政哲

　　　　　　　　　　　　　　　　　　法　官　林志洋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簡　如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權利範圍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 13000分之510 信託前李景山持分13000分之255、李惠菁持分13000分之255 2 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00號9樓之1） 全部 信託前李景山持分2分之1、李惠菁持分2分之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2號
抗  告  人    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李景山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賴韋治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拍字第6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者，得為抗告，非訟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相對人於原審雖以黃朝秋為相對人聲請拍賣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物，惟抗告人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兆生活公司）、李景山為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債務人，李景山並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為信託之委託人，堪認抗告人因原審准予拍賣系爭不動產之裁定而權利受侵害，依上開規定，抗告人自得提起本件抗告，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李景山及第三人李惠菁為擔保第三人美兆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兆生技公司）、萬美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萬美公司）、陳薇旭及抗告人（下合稱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對相對人現在及將來所負之債務，於民國111年11月29日將系爭不動產為相對人設定新臺幣（下同）8,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詎相對人持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共同簽立之票面金額2,475萬元、5,000萬元本票2紙（下合稱系爭本票）為付款之提示，僅獲支付部分款項，迄今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尚積欠相對人69,478,438元，嗣李景山、李惠菁雖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惟系爭抵押權不因此受影響，爰聲請裁定准予拍賣抵押物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聲請意旨所載設定系爭抵押權、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向相對人借款並共同簽立系爭本票之時序有誤，且美兆生活公司、萬美公司、美兆生技公司仍繼續清償對相對人之系爭本票債務，相對人所得受償之金額非69,478,438元。又相對人就系爭本票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於112年10月20日、同年月23日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惟李景山、李惠菁於裁定前之同年8月11日即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依信託法第12條第1項本文規定，相對人自不得對信託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原裁定准予拍賣系爭不動產，顯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本件相對人聲請拍賣李景山、李惠菁信託予黃朝秋之系爭不動產，經原審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31日以113年度司拍字第69號裁定准予拍賣。抗告人對之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抗告。
五、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67條、第87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關於普通抵押權之規定，依民法第881條之17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次按，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法院於裁定前，就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應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非訟事件法第74條規定甚明。該條立法理由載明：「…二、最高限額抵押權雖曾經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惟其債權額未確定，故於聲請拍賣抵押物程序易生爭執，為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雙方之權益，法院於裁定前，亦應使債務人就所擔保之『現存』債權額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爰增訂本條。又為免阻礙社會大眾對最高限額抵押權制度之利用，法院於債務人陳述意見後，即應參照現有相關之法律、判例 (例如最高法院71年台抗字第306號判例) ，依職權逕為准駁之裁定，毋庸另為明文，一併敘明」。
六、另按，「最高限額抵押，抵押權成立時，可不必先有債權存在，縱經登記抵押權，因未登記已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如債務人或抵押人否認先已有債權存在，或於抵押權成立後，曾有債權發生，而從抵押權人提出之其他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又不能明瞭是否有債權存在時，法院自無由准許拍賣抵押物」、「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債務人或抵押人對抵押債權之存否如有爭執，應另循訴訟途徑以謀解決」，此有最高法院71年度台抗字第306號裁定、94年度台抗字第631號裁定可資參照。
七、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2067號民事裁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2072號民事裁定、系爭本票為證（見原審卷第15至31頁），堪信為真。又觀諸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系爭抵押權之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系爭抵押權登記日期為111年11月29日，權利人為相對人、債務人為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義務人為李景山及李惠菁，擔保債權總金額為8,4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擔保債務人對權利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1年11月24日（見原審卷第15至23頁），而系爭本票形式上觀察，具備票據法第120條第1項規定之本票應記載事項，為有效本票，且發票日期111年11月25日在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即141年11月24日）前，系爭本票所載到期日112年6月22日亦已屆至（見原審卷第27、31頁），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以112年度司票字第22067號、112年度司票字第22072號裁定，就系爭本票其中2,391萬元及利息、45,568,438元及利息准予本票強制執行（見原審卷第25、29頁），堪認相對人已有系爭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本票債權存在，且該本票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原審依非訟事件程序審查，裁定准許相對人拍賣系爭不動產，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所得受償之金額非69,478,438元云云，核屬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爭執，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應另循訴訟程序解決，尚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另抗告人主張原裁定聲請意旨所載時序有誤云云，無礙原審就相對人聲請拍賣抵押物形式上審查之結果，且非原審裁定理由，其主張自無足取。
㈡、復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亦有明文。參諸該條立法理由記載：「一、…但為保障信託關係發生前已生之權利及因信託財產所生或處理信託事務發生之稅捐、債權，依下列權利取得之執行名義可例外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一、就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例如抵押權）；二、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例如修繕信託財產之修繕費債權）；三、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權利（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權）。爰設第1項規定。…」。是以，不動產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權後，始將不動產信託予他人，抵押權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仍得對信託之不動產向法院聲請拍賣抵押物准予強制執行。李景山、李惠菁於111年11月29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系爭抵押權登記予相對人，嗣李景山、李惠菁於112年8月11日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有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第15至23頁、個資卷），足見李景山、李惠菁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後，始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黃朝秋，依上開說明，相對人自得聲請法院拍賣系爭不動產准予強制執行。抗告人主張系爭不動產於法院裁定准予系爭本票強制執行前，即已信託登記予黃朝秋云云，核與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以設定系爭抵押權在信託關係發生前後，決定得否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不合，其主張原裁定違反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自難憑採。
㈢、綜上，系爭抵押權依相對人提出之文件形式上審查，已有系爭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原審裁定准許相對人拍賣系爭不動產，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爭執原裁定違反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且相對人已受償部分金額云云，係錯誤適用信託法規定，就抵押債權之存否亦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原裁定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政哲


　　　　　　　　　　　　　　　　　　法　官　林志洋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簡　如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權利範圍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

		13000分之510

		信託前李景山持分13000分之255、李惠菁持分13000分之255



		2

		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00號9樓之1）

		全部

		信託前李景山持分2分之1、李惠菁持分2分之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2號
抗  告  人    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李景山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賴韋治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拍字第6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者，得為抗告，非訟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相對人於原審雖以黃朝秋為相對人聲請拍賣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物，惟抗告人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兆生活公司）、李景山為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債務人，李景山並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為信託之委託人，堪認抗告人因原審准予拍賣系爭不動產之裁定而權利受侵害，依上開規定，抗告人自得提起本件抗告，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李景山及第三人李惠菁為擔保第三人美兆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兆生技公司）、萬美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萬美公司）、陳薇旭及抗告人（下合稱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對相對人現在及將來所負之債務，於民國111年11月29日將系爭不動產為相對人設定新臺幣（下同）8,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詎相對人持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共同簽立之票面金額2,475萬元、5,000萬元本票2紙（下合稱系爭本票）為付款之提示，僅獲支付部分款項，迄今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尚積欠相對人69,478,438元，嗣李景山、李惠菁雖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惟系爭抵押權不因此受影響，爰聲請裁定准予拍賣抵押物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聲請意旨所載設定系爭抵押權、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向相對人借款並共同簽立系爭本票之時序有誤，且美兆生活公司、萬美公司、美兆生技公司仍繼續清償對相對人之系爭本票債務，相對人所得受償之金額非69,478,438元。又相對人就系爭本票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於112年10月20日、同年月23日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惟李景山、李惠菁於裁定前之同年8月11日即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依信託法第12條第1項本文規定，相對人自不得對信託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原裁定准予拍賣系爭不動產，顯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本件相對人聲請拍賣李景山、李惠菁信託予黃朝秋之系爭不動產，經原審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31日以113年度司拍字第69號裁定准予拍賣。抗告人對之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抗告。
五、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67條、第87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關於普通抵押權之規定，依民法第881條之17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次按，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法院於裁定前，就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應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非訟事件法第74條規定甚明。該條立法理由載明：「…二、最高限額抵押權雖曾經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惟其債權額未確定，故於聲請拍賣抵押物程序易生爭執，為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雙方之權益，法院於裁定前，亦應使債務人就所擔保之『現存』債權額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爰增訂本條。又為免阻礙社會大眾對最高限額抵押權制度之利用，法院於債務人陳述意見後，即應參照現有相關之法律、判例 (例如最高法院71年台抗字第306號判例) ，依職權逕為准駁之裁定，毋庸另為明文，一併敘明」。
六、另按，「最高限額抵押，抵押權成立時，可不必先有債權存在，縱經登記抵押權，因未登記已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如債務人或抵押人否認先已有債權存在，或於抵押權成立後，曾有債權發生，而從抵押權人提出之其他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又不能明瞭是否有債權存在時，法院自無由准許拍賣抵押物」、「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債務人或抵押人對抵押債權之存否如有爭執，應另循訴訟途徑以謀解決」，此有最高法院71年度台抗字第306號裁定、94年度台抗字第631號裁定可資參照。
七、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2067號民事裁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2072號民事裁定、系爭本票為證（見原審卷第15至31頁），堪信為真。又觀諸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系爭抵押權之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系爭抵押權登記日期為111年11月29日，權利人為相對人、債務人為美兆生技公司等5人、義務人為李景山及李惠菁，擔保債權總金額為8,4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擔保債務人對權利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1年11月24日（見原審卷第15至23頁），而系爭本票形式上觀察，具備票據法第120條第1項規定之本票應記載事項，為有效本票，且發票日期111年11月25日在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即141年11月24日）前，系爭本票所載到期日112年6月22日亦已屆至（見原審卷第27、31頁），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以112年度司票字第22067號、112年度司票字第22072號裁定，就系爭本票其中2,391萬元及利息、45,568,438元及利息准予本票強制執行（見原審卷第25、29頁），堪認相對人已有系爭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本票債權存在，且該本票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原審依非訟事件程序審查，裁定准許相對人拍賣系爭不動產，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所得受償之金額非69,478,438元云云，核屬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爭執，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應另循訴訟程序解決，尚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另抗告人主張原裁定聲請意旨所載時序有誤云云，無礙原審就相對人聲請拍賣抵押物形式上審查之結果，且非原審裁定理由，其主張自無足取。
㈡、復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亦有明文。參諸該條立法理由記載：「一、…但為保障信託關係發生前已生之權利及因信託財產所生或處理信託事務發生之稅捐、債權，依下列權利取得之執行名義可例外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一、就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例如抵押權）；二、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例如修繕信託財產之修繕費債權）；三、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權利（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權）。爰設第1項規定。…」。是以，不動產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權後，始將不動產信託予他人，抵押權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仍得對信託之不動產向法院聲請拍賣抵押物准予強制執行。李景山、李惠菁於111年11月29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系爭抵押權登記予相對人，嗣李景山、李惠菁於112年8月11日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黃朝秋，有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第15至23頁、個資卷），足見李景山、李惠菁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後，始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黃朝秋，依上開說明，相對人自得聲請法院拍賣系爭不動產准予強制執行。抗告人主張系爭不動產於法院裁定准予系爭本票強制執行前，即已信託登記予黃朝秋云云，核與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以設定系爭抵押權在信託關係發生前後，決定得否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不合，其主張原裁定違反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自難憑採。
㈢、綜上，系爭抵押權依相對人提出之文件形式上審查，已有系爭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原審裁定准許相對人拍賣系爭不動產，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爭執原裁定違反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且相對人已受償部分金額云云，係錯誤適用信託法規定，就抵押債權之存否亦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原裁定准許拍賣系爭不動產，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政哲

　　　　　　　　　　　　　　　　　　法　官　林志洋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簡　如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權利範圍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 13000分之510 信託前李景山持分13000分之255、李惠菁持分13000分之255 2 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00號9樓之1） 全部 信託前李景山持分2分之1、李惠菁持分2分之1 



